授权委托书
致：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
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委托人报名参加贵方组织的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未名公司）破产重整投资人招募程序，现特委托受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参与招募程序。受托人信息及相关授权事项如下：
1、 受托人信息
(1) [bookmark: _Hlk123326146]受托人姓名：
身份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
(2) 受托人姓名：
身份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
(3) 受托人姓名：
身份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
2、 受托人代理权限
(1) 代为提交投资人招募报名资料、投资文件并作解释说明；
(2) 代为进行尽职调查相关工作并对获取的资料保密；
(3) 代为参加评审程序，回答管理人及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提问；
(4) 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交、接收、撤回、修改参加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活动的各类文件，提出竞价要求，在竞价程序中报价，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；
(5) 参与相关协议签署；
(6) 参与破产重整投资有关的其他授权事项。
3、 委托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自委托之日起至未名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终止之日止。
委托人（单位盖章/自然人签字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委托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